
“趕快離開安樂區”                 （尤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 9﹕23-27               2015 年 1 月 11 日 

引言﹕ 

（1） 耶穌發出嚴厲警告﹕在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之後，耶穌對跟從他的人轉變了

嚴肅的態度。他首先問他們是否真正認識他是誰，是否了解他來到世上的目

的。（路加 9﹕10-21）他要他的門徒明白，耶穌最終要付出絕大的代價，就是

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又復活。（9﹕22）跟著耶穌又對門徒說明跟從他的人

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他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

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他喪生命的，必救

了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拿什麼換取

生命呢？”（9﹕23-25） 

（2） 世人大概分為三類﹕有人將世上的人分成三大類﹕a) 先知先覺，凡事領先。 

b) 後知後覺，跟從先進。 c)不知不覺，毫無進取心。從信徒角度來看，不少人 

屬於第三類，對屬靈事毫無知覺，對生命沒有進取心，這類信徒不重視生命長 

進，不關心主的大使命，忘記他們要作主見証人，要作世上的光。他們只看見

自己一小塊安樂天地，作些只對自己有利的事，擁有一點點屬地的財產，用生

命剩下一點點時間為自己作事，享樂。這些人對神的國毫無貢獻，對作見証，

救靈魂毫無負擔。將來到未日之時，他們頂多是 “從火裏抽出來的一根柴。”

（阿摩西書 4﹕11）或更可憐地 “被丟在外面黑暗裏，哀哭切齒。”（馬太 8﹕

12） 

為何住在安樂區﹕ 

（1） 這些人只知為己﹕那些只知凡事為自己利益好處的人最喜歡長住在 “安樂區”

裏。他們活在以 “自己為中心”的小圈子裏面，世上一切人，物，事都是他們追

求利益的工具。 

（2） 世界艱難勿擾我﹕喜歡長住安樂區的人，許多是對世界和人生存消極的態度。

他們認為作人很難，凡事付代價太大，所以最好是什麼都不參與，不幹，不理

不睬。他們認為自顧不及，那有多餘時間精力管別人的事，包括神的事。 

（3） 這些人自認聰明﹕喜歡長住安樂區的人自認聰明，以為他們所作的都對自己有

利，他們將一切時間，力量，精神全投資在對自己有益的事上。他們可以放棄



一切，放棄神，只為了達到自己目的，神國，教會，信仰，責任，對他們毫不

重要。 

（4） 這裏很好不想搬﹕ “彼得對耶穌說﹕主呀！我們在這裏面真好，你若願意，我

就在這裏搭三座棚。”（馬太 17﹕4）這些人喜歡與主同在，享受安靜，受教

導，不理會外面世上的事，見証的事，傳道的事，服事的事，太麻煩。留在安

樂區真好。 

住安樂區的害處﹕ 

（1） 安樂區不求長進﹕喜歡住安樂區的人，只注意目前的安定，拒絕改變，當然更

不想長進。既然目前環境很好，為何要想改變？ 

（2） 安樂區全無創新﹕長住安樂區的人，既然對現狀十分滿意，故此，沒有創新的

需要。這種觀念在人類，社會上到處可見。這些人，從不想改進，更高，更

好。 

（3） 安樂區價值不明﹕人生不只注重長住安樂區，人生還有別的更有價值，理想更

高，更值得投入的挑戰，但喜歡長居住安樂區的人沒有這樣的價值觀念，他們

看不到在主裏面有更美好的事可以投入。 

（4） 安樂區抵抗改變﹕不論是俗世的政治，教育，社會，或是教會，喜歡住安樂區

的人會成為一般難阻力量，對任何企圖改變，更新的建議會反感，反對，難

阻，造成分裂，甚至造成內部衝突，這是十分嚴重的事。 

安樂區傷害信徒﹕ 

（1） 安樂區主張妥協﹕喜歡長居安樂區的人，為了維持安樂的現狀，不惜犧牲原向

社會妥協。這些人為了維持利益，甘願放棄屬靈原則，不再遵行聖經原則，甚

至沖淡信仰，也願意作，這些人寧願享受屬世，屬肉體的自我生活，不肯作光

作鹽，不肯付代價作主門徒，作主見証，這些人根本不顧神的教導，不顧道德

倫理，只要保住自己目前的利益，別的都不重要，這些名為信徒卻全是屬世的

人，常與世俗原則妥協，認同。 

（2） 安樂區不肯行道﹕那些喜歡住在安樂區的基督徒，只選擇他們喜歡的教導﹕容

易的，不必付代價的，能使他們得好處的。今天許多信徒喜歡聽 “發達神學”就

是這個原因。他們只求得神賜福，從不提付代價，為主而活的犧牲，生活思想

行為上的聖潔，這些人只知得益處，從不提為主擺上，犧牲。 



（3） 安樂區不重責任﹕喜歡長居安樂區的信徒，認為神沒有絕對權柄，神的命令不

是絕對，他們自己有權作選擇，決定，對於敬畏神，遵行屬靈原則，作神忠心

兒女，做禮拜，效法主，多服事，忠心奉獻，在世作光，這一切他們都不肯負

責任去行。他們是自己的主人，不必神作他們的主，他們可以決定如何生活，

不顧神對他們的期望，也不顧當盡的本份，責任。 

（4） 安樂區使人懶惰﹕凡喜歡住安樂區的人，根本不注重天國，不參與作見証，救

靈魂，不參與犧牲的事奉，不盡信徒當有的責任，這些人屬於神國（神家）的

懶虫。這些人大多數在教會不參與，或根本不參與教會，或是來教會是為了享

受別人勞苦工作成就的好處。 

脫離安樂區的步驟﹕（路加 9﹕23） 

（1） 重記對主的承諾﹕ “若有人要跟從我。”（9﹕23）每個信主的人都有這種信

主，愛主，向主效忠的決志。在我們信主之時，我們曾經甘心接受耶穌作靈魂

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們不只是接受他寶血洗淨我們得救，同時也接受他作

我們人生的主宰。我們答應一生一世作他門徒。對這個經歷，你還記得嗎？記

得你曾對主表示順服，效忠，要忠心跟從他的決心。如果你漸漸忘記當日對主

的承諾，今天是最好的日子去回顧，再次重新向主立志效忠。作個天國的精

兵。 

（2） 不要再體貼肉體﹕ “(他)就當捨己”（9﹕23b） “捨己”就是指對自肉體敗壞本性

的壓制拒絕，這包括肉體的情慾，人性的自私，犯罪的傾向，對世俗的追求，

這一切都是與屬靈生命正面衝突，互相違背，對我們屬靈生命有禍害。我們雖

然活在肉體中也活在這充滿罪惡引誘的世界，但卻不可以因此體貼肉體去違背

神。主耶穌要我們捨去自己，放下自己，脫離肉體的捆邦，才能從世俗的安樂

區脫出來。 

（3） 要甘心付出代價﹕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9﹕23c）背十字架，是表示受苦

負重擔，付代價，跟從主要為主付代價是主的吩咐，主耶穌為了救我們脫離滅

亡付出了生命的重價，難道我們不該也為主付出一點點代價嗎？我們對主要作

出承諾﹕肯為主，為天國，為主的教會，付代價，作犧牲，並且一直持守承

諾，不改變。這是個一生的承諾，從得救那一天直到見主的面。耶穌用 “天天”

兩字是要我們 “一直”背十字架到底。 



（4） 要注目跟從耶穌？﹕ “來跟從我。”（9﹕23d）世上不少人跟從別人，理論，事

物。信徒天天面對從世界來的引誘去跟從別人，別物，別的價值觀，追求得到

世上的一切，但耶穌要我們只 “注目在耶穌身上，只跟從他”。 

真理應用﹕ 

（1） 今天是醒悟日子﹕今天是 2015 年第二個主日，也是一個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的日子，是我們應該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屬靈生命，我們時常過分看神給我們的

祝福，很少看到我們應該怎樣回應主的命令，每個人都應該自己省察我們過去

對主的態度，不應該再留在自私，狹小的安樂區裏生活。希望各人從今天開

始，改正思想方向，作個合神心意的人。 

（2） 耶穌給我們警告﹕ “人若賺得全世界，貼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凡把

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並天父和眾天使的榮耀裏降臨

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9﹕25-26）耶穌的教訓中很少用這麼嚴

厲的警告，他如此說，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話題，我們作他門徒的，要儆醒聽從

他的警告，不可輕輕抹過，當作沒事，求主儆醒我們，從自私，短視的安樂區

中走出來，踏進神家，神國的大家庭，肯跟隨主，行主喜悅 的人生道路。 


